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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委員會 函
地址：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25號4樓
聯 絡 人：蘇意真
聯絡電話：073381810 #261124
傳真電話：
電子郵件：sic07920@oac.gov.tw

受文者：元智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海綜研字第115000275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0002756_115年度重點議題.pdf、0002756_海洋委員會補捐助海洋事

務研究活動作業要點.pdf、0002756_附件-未違反利益衝突迴避法切結書及事前
揭露表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本會115年度補（捐）助海洋研究活動重點議題」1

份，請惠予協助公告周知並鼓勵踴躍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發揮本會補（捐）助海洋事務相關研究活動之效益，依

據本會業務推展需要及國內外海洋事務發展情勢，研定旨

揭議題，115年度向本會申請補（捐）助之研究活動，符合

相關範疇者，將優先核予補助。

二、本案採隨到隨審制，視當年度預算經費情形核予補助。本

案預算尚在立法院審議中，屆時將視預算通過情形，本會

保留調整補（捐）助額度之權利。

三、為落實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，請於申請文件中併同檢

附活動計畫書及「未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切結

書」，俾辦理補助審查作業。

四、檢送115年度補（捐）助海洋事務活動重點議題、海洋委員

會補捐助海洋事務研究活動作業要點及未違反公職人員利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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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衝突迴避法切結書各乙份。

正本：各公立大專校院、各私立大專校院、中央研究院、國家教育研究院、交通部運輸
研究所、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、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、國家災害防救
科技中心、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、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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